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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　　号：建办厅函〔2021〕531号 主 题 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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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部机关 政
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 工作流程的通知

部机关各单位：

　　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工作流程》已经部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 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　　　　
2021年12月28日   　 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  　

 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

信息处理费收费工作流程

　　一、作出收费决定

　　在办理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，对符合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（国办函

〔2020〕109号）规定的收费情形，经研究决定收费的，由信息公开申请主办单位（以下简称主办单
位）向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公开办）书面提出收费意见。

　　二、发出收费通知书

　　根据主办单位书面意见，公开办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发出《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书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收费通知书》），告知申请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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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下载：附件1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书（模板）

附件2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缴费信息表

当在收到《收费通知书》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缴纳费用。公开办填写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
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缴费信息表》（附件2），送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办理《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。公开
办及时了解《收费通知书》送达情况，联系申请人查看电子缴款书、查收《收费通知书》。

　　三、确认缴费情况

　　公开办联系计划财务与外事司确认缴款情况，如已缴纳，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将缴纳凭证反馈公开

办。申请人逾期未缴纳费用的，视为放弃本次申请，公开办登记后，于1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缴费情况
告知主办单位，我部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　　四、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　　申请人已缴纳信息处理费的，公开办进行登记后，告知主办单位继续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处

理期限从申请人完成缴费次日起重新计算。公开办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结后，将信息公开告知书及

缴纳凭证一并送达申请人。

　　附件：1.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书（模板） 

　　　　　2.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缴费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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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mohurd.gov.cn/file/2023/20230215/d11d7474-ce25-462e-84d7-74a2440d6292.docx?n=%E4%BD%8F%E6%88%BF%E5%92%8C%E5%9F%8E%E4%B9%A1%E5%BB%BA%E8%AE%BE%E9%83%A8%E6%9C%BA%E5%85%B3%E6%94%BF%E5%BA%9C%E4%BF%A1%E6%81%AF%E5%85%AC%E5%BC%80%E4%BF%A1%E6%81%AF%E5%A4%84%E7%90%86%E8%B4%B9%E6%94%B6%E8%B4%B9%E9%80%9A%E7%9F%A5%E4%B9%A6%EF%BC%88%E6%A8%A1%E6%9D%BF%EF%BC%89%20
https://www.mohurd.gov.cn/file/2023/20230215/e192c738-b668-41ec-bc6a-24777c89f1bf.docx?n=%E4%BD%8F%E6%88%BF%E5%92%8C%E5%9F%8E%E4%B9%A1%E5%BB%BA%E8%AE%BE%E9%83%A8%E6%9C%BA%E5%85%B3%E6%94%BF%E5%BA%9C%E4%BF%A1%E6%81%AF%E5%85%AC%E5%BC%80%E4%BF%A1%E6%81%AF%E5%A4%84%E7%90%86%E8%B4%B9%E7%BC%B4%E8%B4%B9%E4%BF%A1%E6%81%AF%E8%A1%A8

